
公開及未公開發行公司發行無實體股票過戶辦法 

具備文件： 

(1) 出受讓股東雙方原留印鑑(若已於附件二 673 申請單蓋妥原留印鑑；免附) 

(2) 新戶印鑑卡及身分證影本(法人附變更登記事項卡影本)(舊戶免附) (附件一) 

(3) 673 登錄專戶持股明細異動申請單(附件二) 

(4) 證交稅一般代徵稅額繳款書(附件三)或完稅證明 

 *受讓者為未成年股東需加附國稅局支付價款證明及法定代理人父母雙方身分證 

 及印章。 

 *外僑及外國法人檢附投審會核准函,外國法人加附扣繳單位設立（變更）登記申請書。 

 *未上市櫃股票買賣，應由代徵人於買賣交割之當日，依成交總價額按千分之三代徵

稅款，並於代徵次日(買賣交割日二日內)，填寫繳款書向公庫繳納即完成報繳。 

 *證交稅單內有關證券出賣人及買受人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地址、買賣證券名稱、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股數、每股面額、每股成交價格、成交總價額及應納證券交易

稅、是否為二親等勾選等項目，應逐一正確填寫，不可塗改及疏漏。 

  



： 

： 

股東印鑑卡 
 

 

 

 

 

 

 

 

 

另檢附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一份 ※股東若為未成年( 18 歲),須加蓋法定代理人(監護人/父母雙

方)原留印鑑及檢附身分證影本一份;父母雙方同意由一方代表蓋印留存者,請填妥下列附件(同

意書)亦得僅留存一方印鑑。 

 

法人股東印鑑卡 
 

                     有  限  公  司 

股 東 印 鑑 卡 

股東名稱   

代 表 人   

營利事業

統一編號 
                

公司地址 

    
      縣    鄉 鎮     鄰      路 
      市      區      村      街 
                      里 

    段    巷    弄    號 (    樓)                                                                 

通訊處   

電  話   

本股東凡領取股利，轉讓過戶及職權設定等事宜即日

起概以下印鑑為憑。 

印        

鑑 
  

戶號   

 

另檢附主管機關核發之公司變更事項登記表影本一份及負責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戶名  戶 號  

身分證統一編號  國 籍  留  存  印  鑑 

出生日期  電話  

戶 

籍 

通 

訊 本股東於辦理股票事務或行使其他有
關權利，即日起概以上列印鑑為憑。 

股
東
印
鑑
卡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同   意   書 
 

為因應八十五年九月二十五日民法第一千零八十九條，將父母意思不

一致由父行使親權之規定修正為由法院以子女之最佳利益酌定之，金

融事業目的主管機關責成各金融機構於辦理未成年人事務時，應由父

母加蓋雙方印鑑，或父母雙方同意由一方代表蓋印留存者，亦得僅留存

一方印鑑。 

□夫 
故本人     同意由   一方留存印鑑，日後如有糾葛發 

□ 妻 

生，均由立同意書人自行負責，如致使 貴公司受到損害時，立同意書

人並願賠償 貴公司一切損害，恐口無憑，特立本同意書。 

 

此  致 

 

    股份有限公司 股務代理人 

群益金鼎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股務代理部 

立同意書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地   址：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